
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文件补充信息的函的回函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银行”）根据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

对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 2023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注册文件初评反

馈意见，现回复如下：

一、关于募集说明书

(一)鉴于募集说明书风险提示及说明章节披露“本期债务融资工具依法发行

后，因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如发行

人未能兑付或者未能及时、足额兑付，主承销商与承销团成员不承担兑付义务

及任何连带责任”，建议进一步核实上述内容。

回复：已核实募集说明书风险提示及说明章节，删除“本期债务融资工具依

法发行后，因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如

发行人未能兑付或者未能及时、足额兑付，主承销商与承销团成员不承担兑付义

务及任何连带责任”描述。

(二) 鉴于发行人部分港口经营许可证已到期，建议按照MH.10-2在

M-5-1中进一步核实并更新。

回复：已按照MH.10-2在募集说明书M-5-1中更新发行人港口经营许可证有

效日期，具体如下：

表 5-1： 发行人港口经营许可证情况表

序号 港区 公司名称 证书编号 有效日期 许可机关 许可内容

1 青岛港区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鲁青）港经证（1001）号 2026.01.12
青岛市交

通运输局

为船舶提供码头

设施、为旅客提

供候船和上下船

舶设施和服务；

从事货物装卸、

仓储、港区内驳

运



序号 港区 公司名称 证书编号 有效日期 许可机关 许可内容

2 威海港区 山东威海港发展有限公司 （鲁威）港经证（001） 2025.11.22
威海市交

通运输局

为船舶提供码头

设施服务；港口

旅客运输服务；

在港区内提供货

物装卸、仓储服

务；港口拖轮服

务

3 威海港区
山东威海港发展有限公司

南海分公司
（鲁威南）港经证（001） 2023.08.18

威海南海

新区住建

交通与应

急管理局

为船舶提供码头

设施服务；在港

区内提供货物装

卸、仓储服务

4 威海港区 青威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鲁威）港经证（005） 2025.08.29
威海市交

通运输局

为船舶提供码头

设施服务；在港

区内提供货物装

卸、仓储服务

(三) 鉴于发行人未披露港口主要货种及各货种吞吐量、内外贸主要货物

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收费费率情况、结算方式，未披露物流业务主要货种

的货运量、业务模式、结算方式等，建议按照MH.10-2在M-5-8 中补充披露。

回复：已按照MH.10-2在募集说明书M-5-8中补充发行人港口主要货种及各

货种吞吐量、内外贸主要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收费费率情况、结算方式，

未披露物流业务主要货种的货运量、业务模式、结算方式等，具体如下：

（三）各业务板块经营情况

青岛港位于东北亚港口群的中心位置，是国家重点发展的国际枢纽海港；同

时，青岛港系北方集装箱航线密度最高的港口之一，港口基础设施完善且港口竞

争能力强。

2020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但得益于对疫情的有

效防控，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畅通中继续担当重要角色，疫情防控和稳增长

两手抓。2021年，中国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4.3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1%，两年

平均增长5.1%；货物进出口总额39.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1.4%，两年平均增长

11.3%。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2021年中国

GDP、进出口额及港口货物吞吐量仍然实现了正增长，表现出很强的韧性。

2022年，全球主要经济体渐进复苏的基本格局已经确立，海外复工复产脚步



持续推进，中国出口替代效应将逐步减弱；此外，随着疫情在中国局部暴发和反

复情况时有发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将加速，考虑到港口行业与宏观经济运

行情况以及对外贸易发展状况关系密切，以及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整体放缓，未来

港口行业发展速度亦将逐步放缓。但随着山东港口资源整合的持续推进，整合的

经济效益或将逐步显现，发行人长期发展前景良好。

发行人主营业务为综合港口服务，主要包括装卸、堆存、仓储、秤重、移动

及装载服务，范围涵盖多类货物，包括集装箱、金属矿石、煤炭、原油及其他液

体散货、干散货及一般货物。此外，发行人还积极围绕装卸业务，拓展物流及港

口增值服务、港口配套服务等业务。

发行人港口业务主要分布在青岛港的大港港区、前湾港区、黄岛港区、董家

口港区四大港区和威海港，其中前湾港区以集装箱为主，董家口港区以干散货为

主，黄岛油港区以油品为主，件杂货作业主要分布在大港港区。

表 5-15：发行人四大青岛港四大港区泊位情况和涉及设计吞吐能力

单位：万吨、个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港区名称 主要货种 泊位数量 万吨以上泊位数量
设计吞吐

能力

单个泊位最

大靠泊能力

大港港区
集装箱、件杂货

及液体散货
30 19 1,447 -

前湾港区
集装箱、干散货

及件杂货
43

31
（含集装箱 24、

矿石 7）
15,000

20（集装箱）

25（矿石）

黄岛油港区 液体散货 11 9 6,080 --

董家口港区
干散货、液体散

货及件杂货
24 24 14,000

40（矿石）

45（原油）

合计 - 108 83 36,527 -

截至2022年9月末，发行人主要各港区共有主要生产性泊位124108个，其中

10万吨级（含）以上的泊位32个，发行人10万吨级（含）以上港口泊位情况如下

表所示:

表 5-16：发行人 10 万吨级（含）以上港口泊位情况表

序号 泊位名称 所属港区 投产

年份

结构形式 前沿水深 泊位长

度（米）

靠泊

等级

设计年通过能力



设计 实际 万吨
万
TEU

万
辆

1 59#泊位（邮

轮）

青岛港大

港港区
2013 重力式码头 12.5 12.5 490 15 60 万人

次
/ /

2 76#泊位
青岛港前

湾港区
2001 重力式码头 21 21 420 20 2100 / /

3 79#泊位
青岛港前
湾港区

2003 重力式码头 17 17 377 10 / 45 /

4 80#泊位
青岛港前
湾港区

2003 重力式码头 17.5 17.5 338 10 / 45 /

5 81#泊位
青岛港前
湾港区

2005 重力式码头 17.5 17.5 338 10 / 45 /

6 82#泊位
青岛港前
湾港区

2005 重力式码头 17.5 17.5 338 10 / 45 /

7 83#泊位
青岛港前
湾港区

2005 重力式码头 17.5 17.5 337 10 / 45 /

8 U1#泊位
青岛港前
湾港区

2006 重力式码头 17 17 390 10 / 60 /

9 U2#泊位
青岛港前

湾港区
2008 重力式码头 17 17 400 10 / 60 /

10 U3#泊位
青岛港前

湾港区
2008 重力式码头 17 17 402 10 / 60 /

11 101#泊位
青岛港前

湾港区
2009 重力式码头 20 20 330 15 / 60 /

12 102#泊位
青岛港前
湾港区

2009 重力式码头 20 20 330 15 / 60 /

13 103#泊位
青岛港前
湾港区

2009 重力式码头 20 20 330 15 / 60 /

14 104#泊位
青岛港前
湾港区

2009 重力式码头 20 20 330 15 / 60 /

15 105#泊位
青岛港前
湾港区

2017 重力式码头 20 20 330 10 / 65 /

16 106#泊位
青岛港前
湾港区

2017 重力式码头 20 20 330 10 / 65 /

17 107#泊位
青岛港前

湾港区
2019 重力式码头 20 20 330 10 / 65 /

18 108#泊位
青岛港前

湾港区
2019 重力式码头 20 20 330 10 / 65 /

19 62 号泊位
青岛港黄

岛港区
1992 重力式码头 21.3 21.3 498 20 1700 / /

20 90 号码头
青岛港黄
岛港区

2007 重力式码头 24 24 500 30 1800 / /

21 D1
青岛港董
家口港区

2012 重力式码头 25 25 510 40 1637 / /

22 D2
青岛港董
家口港区

2012 重力式码头 19.2 19.2 372 20 1300 / /

23 D3
青岛港董
家口港区

2016 重力式码头 19.2 19.2 342 20 1400 / /



序号 泊位名称 所属港区
投产

年份
结构形式

前沿水深

泊位长

度（米）

靠泊

等级

（万

吨）

设计年通过能力

设计 实际 万吨
万
TEU

万

辆

24 D4
青岛港董
家口港区

2016 重力式码头 19.2 19.2 357 20 806 / /

25 D5
青岛港董
家口港区

2016 重力式码头 17.2 17.2 228.6 12 / /

26 D6
青岛港董

家口港区
2016 重力式码头 17.2 17.2 304 12 248 / /

27 D7
青岛港董

家口港区
2016 重力式码头 17.2 17.2 248 12 274 / /

28 D12
青岛港董

家口港区
2014 重力式码头 27 27 450 30 1880 / /

29 D13
青岛港董
家口港区

2014 重力式码头 16.7 16.7 302 10 620 / /

30 D22
青岛港董
家口港区

2021 重力式码头 27 27 450 30 1800 / /

31 D23
青岛港董
家口港区

2021 重力式码头 16.7 16.7 302 10 750 / /

32 D21
青岛港董
家口港区

2022 重力式码头 18.5 18.5 305 10 348 / /

发行人港口运营业务的货种以金属矿石、煤炭和液体散货等大宗物资及集装

箱为主。从货种来看，金属矿石、煤炭、液体散货及集装箱吞吐量的逐年增加，

近三年发行人货物吞吐量年均复合增长率为4.20%2022年前三季度，受益于收购

威海港发展减少同业竞争、省内港口资源进一步整合、公司运营效率提升和腹地

经济发展持续向好，公司总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分别同比上升9.95%和

12.23%

1、集装箱处理及配套服务

集装箱业务是发行人的核心业务，主要包括集装箱短期储存、拼箱、拆箱以

及集装箱维修、运输配送、订舱代理等服务，以及为冷冻货品及危险品的集装箱

提供特设的装卸及堆存服务等，其中集装箱配套物流及港口增值服务由下属青岛

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提供。最近三年一期末，发行人集装箱处理及配套服务收入

分别为21,799.97万元、20,209.01万元、36,254.94万元及88,521.57万元，占主营业

务收入比例分别为1.79%、1.53%、2.25%及5.98%，毛利率分别为68.55%、62.85%、

71.53%及73.23%。



发行人集装箱处理及配套服务业务主要由合营企业前湾集装箱等进行经营，

收入主要来自于发行人及委托前湾集装箱等主要合营企业代为收取的港务管理

费收入、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大港分公司的集装箱处理及配套业务的经营收

入及其他相关收入等。前湾集装箱码头拥有24个深水集装箱船舶专用泊位，可以

全天候装卸2.4万TEU以上的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前湾集装箱公司于2022年2月公

告外贸40英尺和20英尺重箱装卸费分别上调约4%和12%。航线方面，截至2022

年9月末，公司集装箱航线共21条，其中外贸航线192条。近年来，公司国际集装

箱中转枢纽功能稳步提升，集装箱吞吐量保持增长。

结算方式：发行人对不同的客户采取不同的结算方式，一般对长期合作比较

稳定的客户，采取协议结算方式进行结算；对比较小的零散客户采取预结方式进

行结算。

港务管理费系依据《港口收费计费办法》规定，在港口货物吞吐时，发行人

及相关合营公司向客户收取货物港务费、港口设施保安费等港务管理费，相关合

营公司在收取上述费用后，按约定比例返还给公司。

表 5-18：青岛港区集装箱业务吞吐量及收费情况

单位: 万 TEU、元/吨

集装箱装卸业务主要流程如下：集装箱货物到港后，地面人员通过桥吊或门

机将集装箱从货船上吊至集卡（或临时堆放在码头前沿）；货物卸载完毕后通过

集卡运至后方堆场，再由正面吊、龙门吊或叉车进行堆存；发货时，地面人员采

用龙门吊、正面吊或叉车将在堆场存放的集装箱吊到集卡，并运至货主指定的地

点。发行人主要通过合营企业及其下属公司进行集装箱处理服务。

图 5-3:发行人集装箱处理服务流程图

货种 性质 2021 年吞吐量 2021 年平均费率

青岛港
外贸进口 837 339.5

内贸进口 378 54.6



青岛港位于环渤海地区港口群、长江三角洲港口群和日韩港口群的中心地

带，港阔水深、不冻不淤，是天然深水良港，主要从事集装箱、原油、铁矿石、

煤炭、粮食等货物的装卸、储存、代理、保税、分拨、加工、运输等综合物流服

务和国际客运服务，与世界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截

至2022年9月末，发行人集装箱航线共221条，其中外贸航线192条。集运输条件

方面，青岛港运输系统完善，铁路方面，通过胶济铁路、胶黄铁路、青连铁路与

蓝烟、胶新、津浦、邯济、瓦日铁路相连，沟通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等省。

公路方面，青岛市市境内有308国道和204国道穿越，“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系

统中的“同三线”、“青银线”和“青兰线”在青岛交汇。青岛市是计划单列市、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龙头城市，其经济体量居山东省各地市首位，也是山东省

内经济总量唯一超万亿元的地市，其2021年进出口总额占山东省的比重为

29.00%，外向型经济特点明显；威海市是中国大陆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城，近

年来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速保持增长。总体来看，山东省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将对公司港口吞吐量增速有推动。

2、金属矿石、煤炭及其他货物处理

最近三年一期末，发行人金属矿石、煤炭及其他货物处理以及配套服务收入

分别为271,141.41万元、328,494.08万元、342,281.57万元及305,353.08万元，占主

营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22.29%、24.85%、21.26%及20.63%，毛利率分别为22.35%、

20.22%、21.40%及19.11%。

报告期内，发行人金属矿石、煤炭及其他货物处理以及配套服务业务按货物

内容分类的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表 5-19：发行人金属矿石、煤炭及其他货物处理以及配套服务业务收入分类



单位：万元

货种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1-9
月

金属矿石 100,264.40 110,705.02 124,793.91 134,896.35

煤炭 18,704.14 17,026.38 18,969.78 18,939.94

粮食 23,919.76 32,746.42 25,944.80 19,669.36

钢铁、化肥等其他货种及其他业务 162,464.78 181,803.75 158,785.59 97,635.76

合计 305,353.08 342,281.57 328,494.08 271,141.41

发行人主要通过位于前湾港区的9个专用泊位及子公司青岛海业摩科瑞物流

有限公司、合营公司董家口矿石码头位于董家口港区的5个泊位提供金属矿石及

煤炭处理服务，公司可以向全球最大40万载重吨的矿石船提供装卸服务。此外，

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在大港港区、前湾港区、董家口港区营运的部分通用泊位也可

以用于提供金属矿石和煤炭装卸服务。公司金属矿石及煤炭处理服务的客户主要

包括国内外矿业公司及贸易商，以及国内冶金公司、发电厂。

发行人绝大部分外贸进口散杂货的港口费率均按照交通部颁布费率按实计

收；针对铁矿石、煤炭、铝矾土、原油、粮食等大宗货物的港口费定价，发行人

以交通部颁布费率为依据，结合市场形势、周边港口定价水平以及自身的装卸成

本制定价格。主要结算方式为现汇结算和汇票结算，一般为月结。主要货物种类

收费（包干费，含货物港务费、港口设施保安费、装卸船费、装卸车费、堆存费

等）如下表所列费率执行：

表 5-20： 发行人港口主要货物装卸费率情况

单位: 万吨、元/吨

货种 性质 2021 年吞吐量 2021 年平均费率

铁矿石
外贸进口 26,360 19

内贸进口 1,363 12

煤炭
外贸进口 1,243 27

内贸进口 2,982 23

原油
外贸进口 18,326 15

内贸进口 869 11



表：5-21 金属矿石、煤炭及其他货物处理以及配套服务业务主要收费内容、

收取依据、收入主要驱动因素

费用分类 收费服务内容 收取依据 收入主要驱动因素

货物港务费
货物及集装箱经由港口吞吐，向

货方或其代理人收取货物港务费

《港口收费

计费办法》
业务量

港口设施保安费

外贸进出口货物及集装箱经由港

口吞吐，向货方或其代理人分别

计收进、出港港口设施保安费

《港口收费

计费办法》
业务量

作业包干费

为船舶运输的货物及集装箱提供

港口装卸等劳务性作业，向船方、

货方或其代理人等综合计收港口

作业包干费

《港口收费

计费办法》
业务量

停泊费
船舶停泊在港口码头、浮筒，向

船方或其代理人计收停泊费

《港口收费

计费办法》
船舶计费吨、停泊时间

库场使用费

货物及集装箱在港口仓库、堆场

堆存，或在港口库场进行加工整

理、抽样等，向货方或其代理人

收取库场使用费

《港口收费

计费办法》
业务量、堆存时间

金属矿石及煤炭装卸业务主要流程如下：金属矿石或煤炭货船到港后，由卸

船机从船舱抓取物料并转送到地面皮带机（装载机、挖掘机用于辅助清舱）；地

面皮带机将物料输送至后方堆场，并由堆料机进行堆存；或者门机卸货后装至卡

车上并由卡车输送至后方堆场；发货时，由取料机从堆场取料经地面皮带机转输

至装船机或装车机进行装船或装火车，或直接在堆场由装载机装至卡车。

图 5-4：发行人装卸服务流程图

3、液体散货处理及配套服务

最近三年一期末，发行人液体散货处理及配套服务收入分别为142,722.19万



元、223,477.73万元、314,836.96万元及274,886.17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分

别为11.73%、16.91%、19.56%及18.57%，毛利率分别为72.90%、76.75%、64.12%

及65.15%。公司的液体散货处理服务包括原油、燃油、成品油、液态化学品以及

该等液体散货货物的装卸、仓储及管道运输服务。公司液体散货处理及配套服务

业务主要由合营公司青岛实华进行经营，该板块业绩主要来自于公司在青岛实华

等合营公司盈利中所享有的投资收益。公司液体散货处理及配套服务业务收入主

要来自于公司及委托青岛实华等合营公司收取的港务管理费收入、青岛海业摩科

瑞仓储有限公司等液体散货处理及配套服务的经营收入和其他相关收入等。

公司主要通过青岛海业摩科瑞仓储有限公司和青岛实华等子公司及合营公

司在黄岛港区及董家口港区提供液体散货处理服务，其中青岛实华在黄岛港区经

营11个液体散货处理专用泊位，在董家口港区经营2个液体散货专用泊位，并能

容纳载重能力达45万吨级的超大型油轮。此外公司还通过在大港港区经营2个成

品油专用泊位以及通过合营企业青岛海湾液体化工港务有限公司在董家口港区

经营2个液体化工专用泊位。山东港联华等子公司向环渤海地区及长江沿岸的港

口提供进口原油转运。公司现有的转运网络覆盖多个港口，包括南京港、连云港

港、日照港、烟台港及天津港。公司液体散货处理服务的客户包括大型石油炼化

公司、化学品公司及能源贸易公司。

液体散货装卸业务主要流程如下：采用输送软管（需利用船舶自带泵作为动

力）或码头输油臂对到港石油化工货船上货料进行卸载，并经码头输送管道，输

送至油库。液体散货在进入油罐后可以通过长距离输油管线转运至客户指定地

点、经专用设施进行汽车或火车装车或经装载臂装船。发行人主要通过合营企业

在黄岛港区及董家口港区提供液体散货处理服务。

图 5-5：发行人液体散货处理服务流程图



4、物流及港口增值服务

发行人物流及港口增值服务主要包括代理、运输、场站、拖轮和理货等业务。

物流及港口增值服务作为发行人的核心辅助业务，在提升港口竞争力、增强港口

功能、提高港口经营效益方面起到重大作用，并对集装箱业务和散杂货业务的发

展起到重要战略支撑作用。最近三年一期末，发行人物流及港口增值服务收入分

别为491,632.82万元、489,004.22万元、656,238.68万元及626,485.88万元，占主营

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40.42%、36.99%、40.76%及42.33%，毛利率分别为30.08%、

30.43%、23.29%及20.54%。近年来发行人物流及港口增值服务收入大幅上涨，

且在发行人营业收入的占比大幅提高，主要得益于外贸业务的增长。

公司物流及港口增值服务业务的主要运营主体是青岛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青岛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是具有国际视野、提供“端到端”全程物流服务的供应

商和平台运营商，业务范围涵盖网络货运、全程物流、内陆港及海铁联运、贸易

金融、集装箱场站、码头仓储、跨境电商、危险品储运、口岸查验、客服中心、

设备租赁、整车物流、航运、租箱等十四大主营板块、六十多个业务类别，可为

客户提供“一站式”全程综合物流解决方案及物流配套服务。

发行人通过发挥其在港口物流中的枢纽和核心作用，整合上下游产业链资

源，拓展“港口+场站+代理+车队+海运”等全程物流新业态，综合性全程物流

服务提供商的发展模式初步形成。港口运营商为客户提供全程物流服务以减少客

户总物流成本支出，是港口物流发展的趋势。因此在港口生产经营过程中，公司

已不再单纯提供传统装卸服务，而是为满足不同客户对于港口物流服务提出的不

同需求，根据客户的委托提供部分与港口业务相关的增值和延伸服务。物流及港

口增值服务业务指依托港口装卸，拓展服务范围，提升服务水平，延伸港口服务

功能的业务，包括拖轮、理货、货物代理、船舶代理、场站、运输等业务。物流

及港口增值服务业务为公司提升港口竞争力、增强港口功能起到重要作用，并对

装卸及相关业务的发展起到重要战略支撑作用，有利于提高港口经营效益。公司

货物装卸等货物处理以及配套业务是公司港口服务的核心环节，在开展货物装卸

处理的过程中，公司积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和信息资源，并依凭公司位于港区之

内的区位优势，围绕港口货物装卸业务拓展了港口物流及增值服务，提供港口货

物装卸服务的前端和后端服务。主要客户为青岛中外运物流有限公司、北京福田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国重汽集团国际有限公司、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

公司。

物流业务主要是指为客户提供运输服务收取一定费用的业务。发行人对不同

的客户采取不同的结算方式，一般对长期合作比较稳定的客户，采取协议结算方

式进行结算；对比较小的零散客户采取预结方式进行结算。

商贸代理业务主要是指在货物商贸运输服务过程中，代理客户办理一些运输

手续和代理支付费用等而收取一定费用的业务。业务模式为，在交易前先确认买

卖双方，仅为卖方或买方代办手续，不垫付资金，利润来源于代理费收入，采用

信用证结算、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现汇结算等，开证时向下游客户收取保证金。

如遇产品价格下跌，为了防范跌价风险以及客户违约，将追加保证金。

主要具体细分业务如下：

（1）运输业务

主要是利用公司所有的交通运输工具及通过第三方运输公司，从而为货主提

供一站式、门到门运输服务。公司的运输业务主要包括水路货物运输、公路运输、

铁路运输。

（2）拖轮业务

主要是港区进出港船舶顶拖、移泊、海上拖带及人员接送、海上抢险救助等

作业。

（3）理货业务

包括国际、国内航线船舶的理货业务，国际、国内集装箱理箱业务，集装箱

装、拆箱理货业务，货物的计量、丈量业务，监装、监卸业务，货损、箱损检定

等业务。

（4）代理业务

主要包括货运代理及船舶代理。货运代理主要是办理货物进口通关手续、报

关、报检、提供相关证件、文件、并将货物运送到目的地等业务。船舶代理为根

据船舶经营人的委托，办理船舶在港有关业务和进出港口手续，并开展相关进出

口单证业务。

（5）场站业务

场站业务主要围绕集装箱从进口卸货后的空箱到装载货物后的重箱并准备



出口的流转过程展开，包括集装箱的短期堆存、拼箱及拆箱、集港以及集装箱维

修服务等。

公司物流及港口增值服务业务的主要收费内容、收费依据和收入主要驱动因

素如下：

表 5-22：物流及港口增值服务业务主要收费内容、收费依据和收入主要驱动因素

业务 收费内容 收费服务内容 收取依据
收入主要

驱动因素

代理

货代代理费
公司为委托方提供货代服务收取各

项费用，主要向委托方收取

市场调节价，双方合同

或公示费率标准
业务量

船代代理费
公司为委托方提供船代服务收取的
各项费用，主要向委托方收取

市场调节价，双方合同
或公示费率标准

业务量

运输

公路运费
为货物及集装箱等提供公路运输收

费，主要向货方及其代理人收取

市场调节价，双方合同

或公示费率标准
业务量

管道运费
为液体或气体货物等提供管道运输
收费，主要向货方及其代理人收取

市场调节价，双方合同
或公示费率标准

业务量

水路运费
为货物及集装箱等提供水路运输收

费，主要向货方及其代理人收取

市场调节价，双方合同

或公示费率标准
业务量

场站

作业包干费
为船舶运输的集装箱提供场站堆场
装卸、集疏港等劳务性作业，主要向
船方、货方及其代理人收取

市场调节价，双方合同

或公示费率标准
业务量

库场使用费

货物及集装箱在港口仓库、堆场堆

存，或在港口库场进行加工整理、抽
样等，向货方或其代理人收取

市场调节价，双方合同
或公示费率标准

业务量

修箱费
为破损、脏污等集装箱进行修补、清
洗等劳务性作业收费，主要向船方、
货方及其代理人收取

市场调节价，双方合同

或公示费率标准
业务量

拖轮 拖轮费
为船舶靠离泊、引航、移泊提供拖轮
服务收费，主要向船公司、船代收取

《港口收费计费办法》 船舶量

理货 理货服务费
为船舶提供理货、理箱相关服务收
费，主要向船公司、船代收取

《航线国际航线船舶理
货费费率表》《港口收

费计费办法》

业务量

公司物流及港口增值服务的收费标准如下：

表 5-23：物流及港口增值服务收费标准

业务 收费内容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代理 货运代理费

油品：0.5 元/吨
矿石：1 元/吨

集装箱：200 元/票、300 元/票、450 元/票
多式联运：50 元/标箱

件杂货：市场调节价



业务 收费内容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船代代理费

班轮：0-0.32*净吨*2 元/航次

油品、散杂货：市场调节价
集装箱：0-35 元/箱

舱单申报：0-500 元/航次

交通、通讯：0-1000 元/航次

船长借支：借支总金额 2%
船员就医：200-450 元/车次

更换船员：市场调节价

运输
运输费

四五期拖车运输：90 元/车
三四期拖车运输：200 元/车
三五期拖车运输：220 元/车

跨港区运输：318 元/车
超限箱同港区运输：800 元/车
超限箱跨港区运输：1500 元/车

集疏港：210 元/车
待时费：30 元/时

代理海运费 市场调节价

场站

作业包干费

场站操作：

200 元/20 尺

400 元/40 尺

库场使用费
150 元/20 尺

300 元/40 尺

修箱费
90 元/20 尺

140 元/40 尺

拖轮 拖轮费

内贸标准

3000-8500 元/艘
次，外贸标准

5300-18600 元/艘
次（合同尚未签

订）

内贸标准

3000-8500元/艘
次（中远集运执

行 78%），外贸

标准

5300-18600 元/
艘次（中远集
运、东方海外执

行 54%）

内贸标准

3000-8500 元/艘
次（中远集运执行

78%），外贸标准

5300-18600 元/艘
次（中远集运、东

方海外执行 54%）

内贸标准

3200-9000 元/艘
次（中远集运执

行 78%），外贸

标准 5300-18600
元/艘次（中远集

运、东方海外执

行 54%）

理货 理货服务费

集装箱

16.38 元/TEU
件杂货

5.08 元/吨

集装箱

16.31 元/TEU
件杂货

4.97 元/吨

集装箱

16.29 元/TEU
件杂货

5.13 元/吨

集装箱

16.19 元/TEU
件杂货

5.1 元/吨

5、港口配套服务

发行人港口配套服务板块主要为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制造，维护港口设备及

机器等，主要包括码头、堆场、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及港机建造项目。最近

三年一期末，发行人港口配套服务收入分别为172,269.18万元、135,674.07万元、



126,704.93万元及56,765.32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14.16%、10.26%、

7.87%及3.84%。

发行人港口配套服务业务的主要运营主体是青岛港口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发

行人盈利模式主要是通过承揽工程建设获得施工收入，业务按照财政部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进行会计核算，按工程进度确认收入及成本费用。

发行人业务范围主要在青岛港内，客户主要为董家口矿石码头、前湾集装箱、新

前湾集装箱和港投集团等。客户不涉及政府，不存在政府代建业务，不存在政府

购买服务、替政府项目垫资的情形。发行人确认收入的工程建设项目主要为董家

口矿石码头、前湾集装箱和新前湾集装箱等公司码头、堆场、道路等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及港机建造项目。发行人内部工程建设项目收入在合并报表时予以抵销，

内部工程建设项目主要为属子公司的码头、堆场、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及港

机建造项目。

结算方式：根据合同约定，工程进度款一般按照进度的80%或70%支付，项

目竣工验收决算后支付全部决算款或支付至决算款的95%，决算款的5%待质保

期结束后支付。

6、其他业务

发行人其他业务主要为租金、销售油、电及其他和金融服务。发行人的租金

收入来自于出租自有港务设施、库场设施、房屋及建筑物及其他设备。最近三年

一期末，发行人其他业务收入分别为116,842.53万元、125,082.27万元、133,601.07

万元及128,093.83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9.61%、9.46%、8.30%及

8.65%。

发行人油品销售业务运营主体主要为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大港加油站

分公司、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前湾港区加油站分公司和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

公司董家口加油站分公司，其业务模式为公司向中石化、中石油等供应商采购成

品油，为港内车辆及社会车辆提供加油服务。目前上述3家加油站分公司均具有

“成品油零售许可证”和“危化品经营许可证”。金融服务业务的主要运营和管

理主体为青岛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该项业务主要通过青港财务公司为成员单位

提供存款、贷款、中间业务等服务。

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其他业务前五名客户（按同一控制下口径合并列示）



销售情况及在当年在总销售金额中占比情况如下表所述：

表 5-24：发行人近三年一期其他业务前五名客户销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名称 关联关系 货物类型 2019 年销售总额
占 2019年总销售金

额比例

1
青岛新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

任公司
合营公司之子

公司
租赁 81,201.13 6.68%

2
青岛港董家口矿石码头有限公

司
合营公司 租赁 58,451.68 4.81%

3
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

公司
合营公司 租赁 53,577.56 4.40%

4 青岛实华原油码头有限公司 合营公司 租赁 30,628.97 2.52%

5 山东港口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 母公司 销售油、电 17,329.11 1.42%

合计 - - 241,188.44 19.83%

序号 单位名称 关联关系 2020 年销售总额
占 2020年总销售金

额比例

1
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

公司
合营公司 租赁 81,979.34 6.20%

2
青岛港董家口矿石码头有限公

司
合营公司 租赁 48,944.03 3.70%

3 东营齐润化工有限公司 无关联关系 销售油 48,303.75 3.65%

4 青岛实华原油码头有限公司 合营公司 租赁 31,933.16 2.42%

5
青岛新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

任公司

合营公司之子

公司
租赁 31,328.42 2.37%

合计 - - 242,488.70 18.34%

序号 单位名称 关联关系 2021 年销售总额
占 2021年总销售金

额比例

1
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

公司
合营公司 租赁 69,516.63 4.32%

2
青岛港董家口矿石码头有限公

司
合营公司 租赁 36,991.30 2.30%

3 青岛实华原油码头有限公司 合营公司 租赁 38,857.86 2.40%

4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港口集
团之子公司

销售油、电 32,575.76 2.02%

5
山东港口陆海国际物流集团有

限公司

山东省港口集

团之子公司
销售油、电 31,464.99 1.95%

合计 - - 209,406.54 12.99%

序号 单位名称 关联关系
2022年 1-9月销售

总额
占 2022 年 1-9 月总

销售金额比例

1
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

公司
合营公司 租赁 71,687.35 4.84%



2 青岛实华原油码头有限公司 合营公司 租赁 38,991.50 2.63%

3 利华益利津炼化有限公司 无关联关系 销售油 37,172.43 2.51%

4
山东港口陆海国际物流集团有

限公司
山东省港口集
团之子公司

销售油、电 32,444.03 2.19%

5
青岛港董家口矿石码头有限公

司
合营公司 销售油、电 31,499.70 2.13%

合计 - - 211,795.01 14.30%

报告期内，发行人各期前五名供应商（按同一控制下口径合并列示）采购情

况及在当年在总采购金额中占比情况如下表所述：

表 5-25：报告期内各期前五名供应商采购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名称 关联关系
货物
类型

2019 年采购总额
占 2019 年总采购

金额比例

1
青岛中焦瑞驰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非关联方 焦炭 30,917.20 3.42%

2 东营方圆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铜精矿 31,673.38 3.51%

3 山东新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焦炭 22,057.42 2.44%

4 青岛北方钢管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钢材 23,587.84 2.61%

5
青岛前湾西港联合码头有限责

任公司
合营公司

纸浆等货

运代理
17,485.12 1.93%

合计 - - 125,720.96 13.91%

序号 单位名称 关联关系 - 2020 年采购总额
占 2020 年总采购

金额比例

1 中国船舶燃料青岛有限公司
中远海运集团
控制的企业

燃油 25,870.06 1.69%

2
至金（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非关联方 焦炭 18,964.60 1.24%

3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青岛供电

公司
非关联方 电力 18,449.44 1.20%

4 青岛实华原油码头有限公司 合营公司 分包 16,199.90 1.06%

5 山钢青岛经贸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钢材 16,862.56 1.10%

合计 - - 96,346.56 6.29%

序号 单位名称 关联关系 2021 年采购总额
占 2021 年总采购

金额比例

1 大连鼎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焦炭 50,087.83 2.04%

2 山东鲁辽熹能源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稀释沥青 45,840.71 1.87%

3 青岛实华原油码头有限公司 合营公司 分包 42,150.29 1.72%



4
至金（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非关联方 焦炭 31,670.29 1.29%

5 青岛海旺达能源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原料油 23,814.16 0.98%

合计 - - 193,563.28 7.90%

序号 单位名称 关联关系
2022 年 1-9 月采购

总额
占 2022 年 1-9 月
总采购金额比例

1 青岛实华原油码头有限公司 合营公司 分包 32,568.88 2.09%

2 青岛铁路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铁路运费 25,351.29 1.63%

4 山钢青岛经贸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钢材 21,848.63 1.40%

3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青岛供电

公司
非关联方 电力 19,075.43 1.23%

5 青岛海业石油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股东分红 18,541.85 1.19%

合计 - - 117,386.08 7.54%

(四) 鉴于发行人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其它综合收益等科目近一年一期

变化幅度在 30%以上未充分分析，建议按照M-6-2的要求进一步补充上述会计

科目变动情况及变动原因。

回复：已按照 M-6-2的要求，补充发行人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其它综合收

益等科目变动情况及变动原因，具体如下：

11、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最近三年及一期末，发行人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分别为53,809.69万元、

58,630.85万元、89,716.83万元及89,602.87万元，分别占总资产比重1.02%、1.03%、

1.48%及1.44%，占比不大。发行人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主要系青港财务公司购

买的银行金融债券及部分股权投资。2020年末，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较2019年末

增加4,821.16万元，增幅8.96%，；2021年末，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较2020年末增

加31,085.98万元，增幅53.02%，主要原因系主要为持有非上市公司股权增加；2022

年9月末，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较2021年末的89,716.83万元减少113.96万元，降

幅0.13%。

表 6-33：发行人近三年及一期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构成情况

单位：万元、%

类别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类别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金融债券 60,481.67 51,410.06 46,588.90

股权投资 29,235.17 7,220.79 7,220.79

合计 89,716.83 58,630.85 53,809.69

3、其他综合收益

最近三年及一期末，发行人其他综合收益分别为18,266.87万元、28,729.83

万元、-554.18万元及127.30万元，分别占所有者权益的0.54%、0.78%、-0.01%及

0.00%。2020年末较2019年末减少10,462.96万元，降幅57.28%,主要为发行人2020

年福利精算假设变化确认统筹外福利精算利得；2021年末较2020年末减少

29,284.01万元，降幅101.93%，主要为发行人2021年福利精算假设变化确认统筹

外福利精算利得；2022年9月末，发行人其他综合收益较2021年末的-554.18万元，

增加681.48万元，增幅122.97%，主要为发行人购买的理财产品公允价值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

（五）鉴于发行人未披露至近一年持有的重大投资理财产品名称、交易目

的、交易结构、名义本金、盈亏情况。截至募集说明书签署之日，除已披露信

息外，如有其他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也应当披露。建议按照M-6-8补充披

露。

回复：已按照M-6-8补充发行人，至近一年持有的重大投资理财产品名称、

交易目的、交易结构、名义本金、盈亏情况。具体如下：近一年及一期，发行人

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重大投资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表 6-79：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发行人重大投资理财产品情况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交易目的 本金 盈亏情况

银行理财

（结构性存款）
提高闲置资金收益 234,065.30 盈利

券商理财 赚取收益，实现资金保值增值 40,000.00 盈利

ABS 赚取收益，实现资金保值增值 29,660.70 盈利

利率债 赚取收益，实现资金保值增值 24,282.81 盈利

金融债 赚取收益，实现资金保值增值 27,244.84 盈利

信用债 赚取收益，实现资金保值增值 7,149.74 盈利



表 6-80：截至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发行人重大投资理财产品情况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交易目的 本金 盈亏情况

银行理财（结构性存款） 提高闲置资金收益 99,743.80 盈利

(五) 鉴于发行人声明与承诺未披露董事会(或具有同等职责的部门)已批

准本募集说明书，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个别和

连带法律责任，建议按照M-0-1补充披露。

回复：已按照M-0-1补充披露发行人露董事会(或具有同等职责的部门)已批

准本募集说明书，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法律责任。具体如下：

本公司董事会议已批准本募集说明书，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

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及时性承担个别和连带法律责任。

二、其他

(一)根据债务融资工具落实国家相关政策工作机制，建议进一步核实来自政

府的现金流情况。

回复：已根据债务融资工具落实国家相关政策工作机制，进一步核实来自政

府的现金流情况。具体如下：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2019-2021年度财政性现金流入分析

单位：万元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中政府性现金流
入：

33,912 36,896 41,750

计入递延收益的财政性资金流入 21,385 28,005 26,839
计入其他收益的财政性资金流入 12,208 8,891 14,911
计入营业外收入的财政性资金流入 319 0 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中政府性现金流
入：

0 0 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中政府性现金流
入：

0 0 0

财政性资金流入 33,912 36,896 41,750



发行人 2019-2021年财政性资金流入主要包括递延收益的财政性资金流入、

其他收益的财政性资金流入和营业外收入的财政性资金流入。财政性资金流入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比例分别为 2.74 %、2.68 %和 2.57 %。近三年，发行

人财政性资金流入占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比例平均为 2.65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1,236,378 1,377,285 1,627,236
财政性资金流入占比 2.74% 2.68% 2.57%

平均财政性资金流入占比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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